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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5� � � � �证券简称：茶花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0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已于2022年5月23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2年6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司公告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42

号）。

公司于2022年8月13日披露了《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

报告》，公司2022年1-6月主要财务数据及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26,786,747.72 396,549,293.83 -1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25,339.94 7,185,764.4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166,979.69 5,440,442.49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

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

行监管函[2008]257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新修订）———关于已通

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的规定，公司及

相关中介机构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分别出具了承诺函，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15� � � � �证券简称：茶花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1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施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调整非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72,942,000股（含本数）调

整为不超过72,546,000股（含本数）。 ●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修订。 根据《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 ）等相关材料，公司

本次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的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最终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

格确定， 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 即不超过72,942,000股 （含本

数）。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

复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竞价

结果协商确定。

若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或限制性股票登记、股票期权行权、回购注销股票等导

致股本变动事项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

二、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2022年3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2022年3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的公告》，公司

该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132万股，其中：（1）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已离职的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8.20万

股；（2）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除已离职激励对象外的其余35名激

励对象持有的未达到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所对应的103.80万股。

2022年4月11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22年4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就公司该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132万股之事宜向债权人进行了公告。 2022

年6月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该次回购

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其股份总数从24,314万股变更为24,182万股。 2022年8月4

日，公司就上述股本变动事宜在公司登记机关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注

册资本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并取得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该次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从24,314万元变更为24,182万元，股

份总数从24,314万股变更为24,182万股。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已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数量上限作出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最终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

格确定， 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 即不超过72,942,000股 （含本

数）。”调整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最终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

以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即不超过72,546,000股

（含本数）。 ”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 � � �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2-072

债券代码：113601� � � � � � � � �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前，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已触发“塞力转债”

向下修正条款。 经2022年8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

议本次不向下修正“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且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六个月内（即2022

年8月18日至2023年2月17日），如再次触发“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

下修正方案。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满六个月后，若再次触发“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

正条款，届时公司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下一

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3年2月18日重新起算。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3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1日公

开发行了543.3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4,331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06号文同意，公司54,331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0年9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塞力转债” ， 债券代码

“113601”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塞力转债”自2021年3月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起止

日期为2021年03月01日至2026年08月20日，“塞力转债” 的转股价格未做调整，为16.98元/股。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

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此前，公司A股股价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85%之情形，已触发“塞力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年7月29日发布的《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可转换公司债券》规定，在转股价

格修正条件触发当日，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在次一交易日开

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者重组报告书

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不修正转股价格的，下一触发转股价

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本次触发修正条件的次一交易日重新起算。

截至目前，“塞力转债” 发行上市时间较短，剩余存续期限较长，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从公

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

及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六个月内（2022年8月18日至2023年2月17日），如再次触及可转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3年2月18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塞

力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塞力转

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塞力转债” 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1年03月01日至2026年08月20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1212� � � � � � �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2-临040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10月19日-2022年5月11日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收到政府补助情

况，见2022年5月1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白

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25号）。

●自2022年5月12日至2022年8月17日， 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共计13,654,

433.63元。

●截至目前，预计影响公司2022年利润13,654,433.63元。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22年5月12日至2022年8月17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共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13,654,

433.63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16.70%，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与收益/

资产相

关

补助依据

1

白银有色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1日 1,698,137.00 收益 无

2

白银有色

长通电线

电缆有限

责任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1日 215,777.00 收益 无

3

甘肃瑞达

信息安全

产业有限

公司

留工补助 2022年6月15日 2,000.00 收益

甘人社通[2022]

224号

4

白银有色

动力有限

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16日 188,911.00 收益 无

5

甘肃铜城

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16日 109,419.00 收益 无

6

白银有色

铁路运输

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16日 300,194.00 收益 无

7

白银有色

西北铜加

工有限公

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16日 108,411.00 收益 无

8

白银新大

孚科技化

工有限公

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19日 60,672.00 收益

甘人社通[2022]

224号

9

白银一致

长通超微

线材有限

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19日 51,346.00 收益 无

10

白银有色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21日 1,132,092.00 收益 无

11

白银有色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发展专项资

金

2022年6月21日 2,000,0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21]75号

12

甘肃瑞达

信息安全

产业有限

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22日 1,362.78 收益

甘人社通[2022]

224号

13

甘肃厂坝

有色金属

有限责任

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24日 218,704.84 收益

成人社发[2021]

415号

14

甘肃厂坝

有色金属

有限责任

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6月24日 72,407.01 收益

成人社发[2021]

415号

15

白银市红

鹭贸易有

限责任公

司

发展专项资

金

2022年7月19日 2,000,0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22]64号

16

白银新大

孚科技化

工有限公

司

发展专项资

金

2022年7月19日 261,0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22]63号

17

白银一致

长通超微

线材有限

公司

发展专项资

金

2022年7月19日 590,0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22]63号

18

白银有色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2022年8月16日 4,460,000.00 收益

甘人社通[2022]

224号

19

白银有色

动力有限

公司

留工补助 2022年8月17日 184,000.00 收益

甘人社通[2022]

224号

合计 13,654,433.63

注 1：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上述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13,

654,433.63元，将对公司2022年度的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

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300642� � � � � � � � � �证券简称：透景生命 公告编号：2022-065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江西透景生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于近日取得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23项医疗器械注册

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信息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证有效期 注册分类 预期用途

1

胃蛋白酶原II测定试

剂盒 （胶乳免疫比浊

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5

8

2022年 8月 1

日至2027年7

月31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样本

中胃蛋白酶原II的含量。

2

胃蛋白酶原I测定试剂

盒（胶乳免疫比浊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5

9

2022年 8月 1

日至2027年7

月31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样本

中胃蛋白酶原I的含量。

3

25-羟基维生素D测定

试剂盒 （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7

4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供医疗机构用于体外定量检测

人血清中25-羟基维生素D（25

（OH）D）的浓度，作辅助诊断

用。

4

25-羟基维生素D测定

试剂盒 （胶乳免疫比

浊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7

5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样本

中25-羟基维生素D的含量。

5

Ⅳ型胶原蛋白测定试

剂盒 （胶乳免疫比浊

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7

6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样本

中Ⅳ型胶原蛋白的浓度。

6

α1-抗胰蛋白酶测定

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7

7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

α1-抗胰蛋白酶的含量。

7

α1-微球蛋白测定试

剂盒 （胶乳免疫比浊

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7

8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尿

液样本中α1-微球蛋白的含量。

8

β-羟丁酸测定试剂

盒（β-羟丁酸脱氢酶

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7

9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β-

羟丁酸的含量。

9

泌乳素测定试剂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0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

血清或血浆中的泌乳素（PRL）

的含量。

10

超氧化物歧化酶测定

试剂盒 （邻苯三酚底

物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1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血

浆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

活性。

11

雌二醇测定试剂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2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血

浆中雌二醇（Estradiol，E2）的

浓度。

12

促黄体生成素测定试

剂盒 （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3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

血清或血浆中的促黄体生成素

（LH）含量。

13

促卵泡生成素测定试

剂盒 （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4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

血清或血浆中的促卵泡生成素

（FSH）含量，作辅助诊断用。

14

甘氨酰脯氨酸二肽氨

基肽酶测定试剂盒

（GPN底物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5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血

浆中甘氨酰脯氨酸二肽氨基肽

酶（GPDA）的活性。

15

睾酮测定试剂盒 （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6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和血

浆中睾酮（Testosterone，T）的

浓度。

16

谷胱甘肽还原酶测定

试剂盒 （谷胱甘肽底

物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7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血

浆中谷胱甘肽还原酶 （GR）的

活性。

17

肌红蛋白测定试剂盒

（胶乳免疫比浊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8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样本

中肌红蛋白的含量。

18

肌酸激酶同工酶测定

试剂盒 （胶乳免疫比

浊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8

9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样本

中肌酸激酶同工酶的含量。

19

降钙素原测定试剂盒

（胶乳免疫比浊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9

0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样本

中降钙素原的含量。

20

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

剂盒（酶循环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9

1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同

型半胱氨酸（HCY）的含量。

21

唾液酸测定试剂盒

（酶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9

2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唾

液酸（SA）的含量。

22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测定试剂盒 （胶乳免

疫比浊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9

3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样本

中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的含量。

23

孕酮测定试剂盒 （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赣械注准

2022240019

4

2022年 8月 5

日至2027年8

月4日

第二类体外

诊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血

浆中孕酮的浓度。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丰富了公司及子公司化学发光领域、生化领域的检测项目，将

进一步增强公司及子公司体外诊断试剂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市场拓展能力。

上述产品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

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医疗器械注册证》。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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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风险提示：

1、公司拟报名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是否具有参与资格以及能否成为

重整投资人尚存在不确定性。

2、重整计划草案能否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或者安徽和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

3、公司拟参与本次破产重整，重整方式和重整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2年8月18日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

人公开招募的议案》，同意公司参加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化工” ）破产

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代表公司参与投资人遴选、编制竞价文件、评审投资候选

人等工作。

目前参与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流程，严格

履行各项审批程序。

一、交易概述

2021年5月24日，和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皖0523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

安徽和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海德化工提起的重整申请。 2021年6月2日，和县人民法

院作出（2021）皖0523破5号《决定书》，指定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担任海德化工管

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 2022年8月16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发出的《邀请函》，公司被邀请

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人遴选及竞价。

经分析，海德化工及其业务能够降低公司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完善公司产业链的布局、协

同公司在建项目并深化产业结构。 基于长远的战略发展考虑，公司拟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

资人公开招募。

2022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安徽海德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的议案》，现公司拟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人公

开招募。 此次拟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重整标的基本情况及重整相关事项

（一）海德化工企业登记基本情况

根据2022年5月24日海德化工管理人所发布的 《重整投资第二次招募公告》（以下简称

“《招募公告》” ）显示，海德化工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省精细化工基地

法定代表人：卜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236928432004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8月21日

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股权占比

黄帮义 34,000 68%

汪玉喜 10,000 20%

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6,000 12%

经营范围：有机化学原料的研发；112400吨/年低烯烃液化气、80000吨/年芳烃油、135840

吨/年甲基叔丁基醚、1500吨/年甲醇回收套用生产；160700吨/年工业异辛烷、12300吨/年丙

烷、28700吨/年正丁烷、4577吨/年98%硫酸、3000Nm3;氢气生产工艺系统；丙烯、丁烷、丁烯、

异丁烯、硫酸、丁二烯、甲基叔丁基醚、碳四、碳五、碳九、混合芳烃、液化石油气（工业用）、石脑

油、溶剂油、甲醇、乙醇、丙烷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二）重整相关事项

根据《邀请函》，报名参与的意向投资人需满足以下主要要求：

1、按要求编写竞价文件，并于2022年8月20日17：00之前密封提交。

2、于2022年8月18日前向管理人账户缴纳竞价保证金500万元。

（三）重整投资方式

根据《邀请函》，海德化工采用转让股权的方式进行重整，重整投资人提供偿债资金，并以

0对价的方式获得海德化工股权，重整投资人提供的总偿债金额应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

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资产主要包括以下列表：

资产大类 资产名称

房屋建（构）筑物

办公楼（建筑面积3486.6平米）、宿舍楼（建筑面积1777.62平米）、控制室工程、低

压配电室、高压配电室等

土地使用权

位于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巢三路安徽省精细化工基地内的工业用地，合计面积

288,630.09平米

机器设备

碳四综合利用二期工程

项目

10万吨/年MTBE装置一套

6万吨/年裂解碳四加氢装置一套

3000NM2/小时甲醇制氢装置一套

40万吨/年石脑油加氢精制装置一套（包括40万吨/年石

脑油加氢、25万吨芳构化、15万吨异构化单元）

碳四综合利用二期工程

配套项目（年产16万吨

工业异辛烷）

16万吨/年异辛烷装置一套

三期生产装置配套罐区

项目

生产配套罐区项目，循环水112000m3/h、消防水

16000m3、120T/h排放的地面火炬、45m3/h软水站、配

套的污水处理设施、49个鹤位装卸站台等较为完备的公

辅工程，热源完全自给（五台1200万大卡的导热油炉）；

厂区内现拥有原料及产成品库容10.5万方

三、审议程序

1、2022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安徽海德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的议案》。

2、独立董事针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

募符合公司发展规划，成功后能够降低公司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完善公司产业链的布局、协同

公司在建项目并深化产业结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

人公开招募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况。我

们同意公司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

3、本次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人遴选，公司预计缴纳500.00万元竞价保证金，同时提交

竞价文件参与评审。 海德化工破产重整评审委员会评审出总分排名第一的为候选重整投资人。

候选重整投资人需在管理人书面通知后5日内提交4500万元重整投资保证金（不包含缴纳的竞

价保证金500万元），否则视为放弃重整投资人资格。上述500.00万元竞价保证金的支付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拟报名参与海德化工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是否具有参与资格以及能否成为

重整投资人尚存在不确定性。

2、重整计划草案能否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或者安徽和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

3、公司拟参与本次破产重整，重整方式和重整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4、本次投资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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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2年8月

18日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于2022年8月17日以邮件、通讯形式

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因情况紧急，召集人进行了说明，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

限。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参与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的议

案》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拟

参与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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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涉及11名激励对象，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124,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7%，回购价格为27.81

元/股，回购金额为人民币3,448,440元。

2、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手续。

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173,120,000股减少至172,996,000股， 注册资本由

173,120,000元人民币减少至172,996,000元人民币。

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1年3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

述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就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并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师” ）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深圳价值在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价值在线” ）就《激励计划》出具了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公司已在内部对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1年3月4日至2021年3

月14日止，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书面提出的异议或意见。 此外，监事会

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报告》。

（三）2021年3月19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次激励计划获得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

和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四）2021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股票期权授予数

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

出具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调整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并以2021年3月19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24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权益302万股，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272万份，限制性股票30万股。 金杜

律师就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价值在线就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授

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五）2021年5月10日，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发布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公告》，完成

向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授予30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72,800,000股增加至173,100,000股。

（六）2021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的议案》《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调整和暂缓

授予事项出具同意的独立意见。 金杜律师就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暂缓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价值在线就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暂缓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七）2021年8月31日，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发布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完成向符合条件的1名激励对象授予2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

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73,100,000股增加至173,120,000股。

（八）202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2.4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相

关事项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金杜律师就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价值在

线就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九）2022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次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情况

（一）回购注销原因及数量

1、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激励对象离职的，包括主动

辞职、合同到期因个人原因不再续约、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截至本公告日，1名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从公司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对象

资格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11人调整为10人。

2、业绩考核未达标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当

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因2021年度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 所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当期8.4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的已授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2.4万股。

（二）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公司已于2021年8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

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28.41元/股调整为

27.91元/股。 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为27.91元/股，本次回购总金额为3,460,840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73,12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已在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前实施完毕，

公司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相应调整本次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27.81元/股，回购总金额相应调整为3,448,440元，全部为公司自有

资金。

（三）减资公告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未在此期间对公司主张权利。

（四）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报

告号为“大华验字[2022]000497号” 的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22年7月18日止，锐明技术已减少

股本人民币124,000.00元。 公司以货币资金支付回购款3,448,440.00元， 其中： 减少股本124,

000.00元，减少资本公积3,324,440.00元。截至2022年7月18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2,

996,000.00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172,996,000.00元。

（五）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截至2022年8月18日公司已完成本次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173,120,000股减少至172,996,

000股，注册资本将发生相应变化，公司将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73,120,000股变更为172,996,000股，未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占比 股份数量 占比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88,977,022 51.40% 88,853,022 51.36%

高管锁定股 7,987,022 4.61% 7,987,022 4.62%

股权激励限售股 320,000 0.18% -124,000 196,000 0.11%

首发前限售股 80,670,000 46.60% 80,670,000 46.6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142,978 48.60% 84,142,978 48.64%

总股本 173,120,000 100% -124,000 172,996,000 100.00%

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公司截至2022年7月

18日的总股本为173,120,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出具的结果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股权分布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回购注销

不会影响本次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

继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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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50%、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3%，敬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担保事项一

为支持公司子公司业务开展，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天苑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苑建

设” ）接受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借款提供本金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二）担保事项二

因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博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苑建设” ）拟向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亿元的融资。 为满足子公司融资需要，公司拟为“博苑建

设”提供不超过2.8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项融资的其他担保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所持

子公司股权质押等，具体以实际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24日、2022年1月10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详见分别

于2021年12月25日、2022年1月11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1）和《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4）。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2022年度公司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

不超过100亿元的担保，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50亿元的担保。 在担保

预计对象及额度范围内，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项，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

之同时，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项。 根据担保预计情况及相关授权，本次公司

为“天苑建设” 、“博苑建设” 提供担保的事项属于公司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事项，在授权的100亿元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审批决定。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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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对象一

1.公司名称：浙江天苑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年 06月04日

3.注册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咸祥镇咸祥中路117号

4.法定代表人：董群波

5.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6.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工程专业承包，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承包，园林绿化专业承

包，机电安装工程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土

石方工程总承包（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经营），建材销售。

7.股权结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天苑建设” 100%股权。

8.关联情况：“天苑建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非关联方，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9.“天苑建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10,893,401.92 6,207,940,806.77

负债总额 7,803,677,118.58 5,857,174,450.25

净资产 507,216,283.34 350,766,356.52

2021年1-12月（经审计） 2022年1-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80,833,923.33 1,933,870,698.10

利润总额 474,166,366.89 200,800,416.52

净利润 357,216,283.34 200,766,356.52

10.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1.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对象二

1.公司名称：浙江博苑建设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10月29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新晖路777号043幢1830(洲际酒店内)

4.法定代表人： 陈永方

5.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建筑智能

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博苑建设” 100%股权。

8.关联情况：“博苑建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非关联方，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9.“博苑建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位：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截止2022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33,030,407.90 719,303,549.86

负债总额 4,675,161,078.98 648,060,585.23

净资产 57,869,328.92 71,242,964.63

2021年1-12月（经审计） 2022年1-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74,437,500.43 826,041,501.65

利润总额 70,148,425.77 21,242,964.63

净利润 57,945,458.21 21,242,964.63

10.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1.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协议一

1.担保金额：本金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2.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协议二

1.担保金额：本金总额不超过28,000万元人民币

2.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苑建设” 、“博苑建设” 提供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的日常

经营需要，保障子公司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且担保对象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此次担保事项在年度担

保预计额度范围内，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23,129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117,437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2.34%。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